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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理工大资〔2020〕8 号 

 

 

 
关于印发《长沙理工大学教师工作室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长沙理工大学教师工作室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 2020 年 12

月 21 日第 15 次校务会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沙理工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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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4 ㎡/人。有技术职称或行政职务双重身份的人员可按“就高不

就低”的标准配置（正处职：使用面积 18㎡/人；副处职：使用面

积 12㎡/人；科职及以下：使用面积 9㎡/人）。院（系）可根据本

单位实际情况在不突破上述标准前提下自行确定配置标准。 

第六条 教师工作室要与专业教研室用房、专业实验室用房

的安排统筹考虑。教师工作室在院（系）现有房产资源中配置，

也可在院（系）专业实验室、教学科研平台的房产资源中安排，

但不得重复配置。 

第七条 院（系）制定教师工作室建设与管理方案时应立足

本院（系）实际，优先考虑院（系）内涵建设、学科发展、专业

需求等因素，明确规定使用条件、工作任务、工作时间、考核机

制、腾退机制等。方案经院（系）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，报实验

与资产处备案。 

第八条 院（系）在配置教师工作室时应充分考量教师的教

学科研情况，要不断完善准入与退出机制，对新晋职称教师、新

进博士的工作室需求实施动态调整。 

 

第三章  使用管理 

第九条 教师工作室属于教师工作场所，不得从事与学生教

育、教师交流、教学科研等无关的事务活动。 

第十条 申请使用教师工作室的教师除上课、出差、开会等

外出活动外，在校其他工作时间原则上应在工作室内开放办公，

以便于学生答疑、教师交流和工作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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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院（系）要对教师工作室进行统一标识，并在院

（系）显著位置公开教师姓名及工作室地点，并督促教师进入工

作室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各教师工作室的使用人作为直接责任人对该室的

公共设施、防火、防盗、网络安全、卫生环境等全面负责。 

第十三条 教师调离、退休时，应与院（系）办理好教师工

作室交接手续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各院（系）每年底在本单位网站公示教师工作室

配置及使用情况，接受师生员工监督，对利用率不高的教师工作

室予以收回。年底将公示情况报实验与资产处备案。 

第十五条 各院（系）教师工作室管理使用情况作为综合管

理工作考核指标体系（二级指标：公有房屋管理）评分依据之一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实验与资产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长沙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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